
 

 

 

 

 

  

浙农林大〔2024〕80号 

 

 

关于印发《浙江农林大学 

国际会议管理办法（试行）》等 8 项制度的通知 
 

各学院（部）、部门： 

《浙江农林大学国际会议管理办法（试行）》等 8 项制度已

经 2024年第五次校长办公会审定，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浙江农林大学 

                        2024年 6月 27日 

 

 

 



 

 

 

浙江农林大学办公室                     2024年 6月 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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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林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预备项目资助

暂行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打造一批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特色本科专业，助力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促进

在地国际化人才培养，提升国际化办学能力，充分调动各

学院积极性，孵化教育部审批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外合作办学预备项目是指以引进

外方优质教育资源，实行课程全英文教学或双语教学改革，

与外方合作培养本科国际化人才的教育合作项目，且有申

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计划。 

第三条 中外合作办学预备项目资助遵循统筹规划、服

务大局、择优资助、重点保障的原则。 

第二章 申报条件和类型 

第四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组织中外合作办学预备

项目的申报、评审和评估工作，教务处等相关部门协作，

有关学院配合。 

第五条 中外合作办学预备项目分为申报项目和培育项

目两类。 

第六条 申报项目是指经学校批准，已与外方高校合作

开展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含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开展的学

分互认项目或经上级部门批准的双学位项目），且当年拟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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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教育部审批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本科专业。申报项目

原则上当年立项、当年申报教育部审批的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原则上优先考虑具有多个申报项目

的学院。 

第七条 培育项目是指经学校批准，拟引进外方优质教

育资源，并对专业核心课程进行全英文教学或者双语教学

改革，或以必修课或选修课的形式引进若干门国际化课程

（含世界名校网络课程），或拟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开展学分

互认项目，且三年内拟申报教育部审批的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的本科专业。 

第八条 学校每年分两次启动中外合作办学预备项目的

申报工作。中外合作办学预备项目由学院组织本科专业自

愿申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和教务处组织相关部门评审，

经学校批准后立项。 

第三章 项目建设和资助标准 

第九条 学校对中外合作办学预备项目实行滚动资助，

项目资助期最长为 3 年，同一项目最多资助不超过 3 年（包

含作为培育项目和申报项目时间），申报项目成功申请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后停止资助。 

第十条 中外合作办学预备项目立项当年，学校给予申

报项目资助经费不超过 10 万元，给予培育项目资助经费不

超过 5 万元。 

第十一条 学校每年年底对申报项目进行评估，评估合

格，学校次年再资助经费不超过 5 万元；评估不合格，终止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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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学校每年年底对培育项目进行评估，评估合

格，次年再资助经费不超过 5 万元，达到申报项目条件的，

次年转为申报项目进行资助；评估不合格，终止资助。 

第十三条 申报项目在资助期内获得教育部批准的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学校即视为所在学院当年国际化工作考核

优秀。 

第十四条 中外合作办学预备项目经费实行专款专用，

可用于预备项目的建设和培育，包括外方优质教育资源的

引进、项目全英文课程、双语课程的开发、项目教师的聘

用和培养、项目合作洽谈涉及的差旅费用等。 

第十五条 申请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

台湾地区的教育机构联合举办合作办学预备项目的，参照

本办法执行，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自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国际处、港

澳台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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